宿迁市VOCs站点运行维护项目征求意见公告

宿迁市VOCs站点运行维护项目进行市场调研，邀请合格的供应商参与市场调研。有关事项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宿迁市VOCs站点运行维护项目
（二）采购需求：
	 序号 
	标的
	主要用途及功能
	估算价（万元）

	11
	宿迁市VOCs站点运行维护项目
	宿迁市VOCs站点运行维护项目，本项目是对宿迁市12套VOCs监测系统、含甲醛、太阳时数、黑碳仪、道路车流量在线监测、系统气象仪（五参数）、采样系统、数据采集系统、质控设备、站房及附属设施、安保摄影系统、校准、维修等，需承担更换必要的监测仪器配件费用、耗材费用、网络通讯费用、计量检定费用、水电费、检查维护的交通费等保证站点正常运行的全部费用，确保站点设备及系统连续、稳定、有效运行。
	280

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（一）通用资格要求


1.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6项条件（按要求提供声明及信用承诺）。

2.信用信息。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查询，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信用记录情形（无需提供证明材料）。
3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，供应商须为中小微企业、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（须提供《中小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，或监狱企业证明文件）。非中小型企业参与本项目投标，将作无效标处理。
（二）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无。
三、公告时间
2026年3月17日09：00至2026年3月19日17:30。
供应商在宿迁市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zfcg.sqcz.suqian.gov.cn/）找到本项目获取相关调研文件。
四、调研提交资料、截止时间和地点
（一）采购需求响应表
	序号
	标的
	详细功能、技术参数或服务要求
	自身优势
	参考价（万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（二）提交证明资料：
1.
2.
3.
……
以上资料加盖供应商公章后扫描发送至626885939@qq.com，其中明确要求产品制造商提供的调研资料请加盖制造商公章。
（三）提交截止时间：2026年3月19日17：30
（四）供应商应提交截止时间前将电子响应文件发送至邮箱（626885939@qq.com），逾期未发送的，采购人不予受理。
五、本次采购联系方式

名称：宿迁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服务中心

地址：宿迁市湖滨新区软件园智谷小镇B1号楼

联系人：李浩

联系方式：0527-84338637

